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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对北京建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现公司名称己变更

为"北京智能管家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"以下简称"公司"、"股

份公司" )提供的相关文件和资料予以审查和验证。同时，还查阅了

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查阅、验证的其他文件、资料和

相关证明文件，并就相关事项向股份公司的有关人员进行了必要的询

问和求证。

2. 在前述审查、验证、询问过程中，股份公司保证己经向本所律

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、真实的、完整的全部原始书面

材料、副本材料和口头证言，以及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

和文件，并无隐瞒、虚假或误导之处，进而保证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

件与正本或原件相一致;所提供的文件、材料上的签署、印章是真实

的，并己履行该等签署和盖章所需的法定程序，获得合法授权;所有

口头陈述和说明的事实均与所发生的事实一致。

3.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

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股份公司、中原证券股份有

限公司〈以下简称"主办券商"、 "中原证券" )及其他有关机构或人

员出具的证明文件。

4.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及此前已经发生的事实，

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以及对已经公布并生效的法律、法规的理解

发表本法律意见。

5.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股份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(以下简称"股转公司" )提交的申请文件的

组成部分上报。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股份公司为申请本次终止挂牌的目

的而使用，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。

6. 本所及本所律师与股份公司之间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所及本所

律师公正履行职责的关系。本所及本所律师具备就题述事宜出具法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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